
 
 

靈 糧 堂 怡 文 中 學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電 話：2109 4000   傳 真：2109 4066 

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161 

敬啟者： 

有關「收取中四至中六級堂費」事宜 

本校獲教育局批准，向  貴家長收取中四至中六級同學本學年堂費港幣三百二十元以支援各項

教育開支。有關付款方法臚列如下： 

1) 支票付款：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上「靈糧堂怡文中學法團校董會」)，並於支票背面註明

學生姓名、本年度學生所屬的班別及家長聯絡電話，交予有關老師。 

2) 轉帳付款： a) 透過自動櫃員機轉賬或親身到分行存款至本校銀行戶口，並於收據或轉賬記

錄副本背頁註明學生姓名及本年度學生所屬的班別，交予有關老師。 

 b) 透過網上銀行轉賬至本校銀行戶口，請列印轉賬記錄並於背頁註明學生姓名

及本年度學生所屬的班別，交予有關老師。 

學校銀行資料如下： 

銀行名稱：匯豐銀行 

戶口名稱：靈糧堂怡文中學法團校董會

戶口號碼：646-055186-002 

或 

銀行名稱：大新銀行 

戶口名稱：靈糧堂怡文中學法團校董會 

戶口號碼：760-6030156304 

3) 現金付款： 將現金交給  貴班班主任代收。 

煩請  貴家長簽覆下附回條，並囑咐  貴子弟於一月七日前將回條連同支票、轉帳收據或現金

交予班主任處理為荷。本校稍後會發出正式收據予學生簽收。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109 4000 與

本校校務處會計部李俊文先生聯絡。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靈糧堂怡文中學校長 

                   謹啟 

羅偉文 

二零一九年一月三日 

------------------------------------------------------------------------------ 

回      條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家長通知函 2018/2019 No.161 (有關「收取中四至中六級堂費」事

宜)』內容。 

此覆 

靈糧堂怡文中學 

家長姓名：         (正楷) 

(或監護人)          (簽署) 

 家長/監護人聯絡電話：             

二零一九年一月   日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